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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人民政府

关于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

（2020 年 2 月 17 日省政府令第 271 号公布）

为保证法律、行政法规在我省的贯彻实施，有效维护国家法

制统一，确保政令畅通，经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决定对以

下 7 件省政府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。

一、«山西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»

1、将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”统一修改为“住房和城乡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”；将“城建档案机构”统一修改为“城建档案监

督管理机构”。

2、删去第二条中的“规划”。

3、删去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“(二)城市建设规划档案”；将

第三款中“建设管理部门”修改为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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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中的“应在领取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到

当地城建档案机构预交城建档案保证金”修改为“应当与县级以

上城建档案监督管理机构签订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”；删去第二

款。

5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“列入城建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，城

建档案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规定对工程

档案进行验收”。

6、删去第十五条中的“否则，规划部门不予规划定点”。

7、删去第二十一条。

二、«山西省森林公园管理办法»

1、将第六条第二款“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森林

公园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全省森林公园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”修

改为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所属森林公园管理机构负

责本行政区域所属森林公园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”；

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：“经批准设立的森林公园应当组建相应的

森林公园管理单位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法人登记。其中，国有

林单位设立的森林公园和政府筹资建设的森林公园，其管理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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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进行事业法人登记，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，管理职责

不得委托他人行使”。

2、第十一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：“森林公园管理单位在

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公园管理机构的监督指导下，负责组织具有

相应工程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、实施森林公园总体规划”；

将原第十一条修改为“省、市级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应当报省林

业主管部门批准，县级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应当报市林业主管部

门批准。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。经批准的森

林公园总体规划不得擅自改变。确需调整或者修编的，应当按照

原审批程序办理”，作为第二款。

3、将第十七条修改为“森林公园门票收费收入纳入国有资

源

(资产)有偿使用管理，统筹用于森林公园的开发、保护和管理”。

4、删去第三十条第一款中的“或者由其委托的森林公园管

理机构”。

三、《山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>办

法》

1、删去第三条中的“地方”；将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”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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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自然资源管理部门”。

2、删去第九条中的“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”。

3、将第十条中的“省地税局”修改为“省税务局”。

4、将第十一条修改为“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，分半年

缴纳。上半年应缴税款于当年六月底前申报缴纳，下半年应缴税

款于当年十二月底前申报缴纳”。

四、«山西省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»

1、将第一条中“«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»”修改

为“«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»”。

2、删去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“年销售收入在１亿元以

上”。

3、在第十三条第一项中增加“原则上每两年组织一次省级

企业技术中心运行评价，省工业经济主管部门于评价年度下发评

价通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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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«山西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»

将第四条第三款中的“国土资源”修改为“自然资源”；将

“住房和建设”修改为“住房和城乡建设”；将“农业”修改为

“农业农村”；将“卫生”修改为“卫生健康”；删去“编制”；

将“工商”修改为“市场监督管理”。

六、«山西省税收保障办法»

1、将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“前款规定的涉税信息，由发展

改革、教育、科技、工信、公安、民政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生态

环境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商务、文旅、审计、

市场监督管理、统计、能源、机构编制、残联等部门和单位按照

各自职责分工协助提供，并对信息的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”。

2、将第十三条修改为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‘多证合一’

企业注销登记时，应当依托税务部门共享交换的数据，核验企业

清税信息，简易注销登记除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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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«山西省民用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办法»

1、删去第十条。

2、删去第十一条。

3、删去第二十四条。

4、对其余条款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。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

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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